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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装置 

1  适用范围 

1.1  适用于冷藏运输船的货舱制冷装置，其它制冷装置（如储存食物的制

冷装置和安装在船上的中央空调系统等）可参照本指南压力容器相关章节执行。 

1.2  适用的压缩循环制冷装置的主要结构型式如下： 

(1)  压缩机（活塞式制冷压缩机、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离心式制冷压

缩机）； 

(2)  油分离器（适用时）； 

(3)  冷凝器； 

(4)  高压储液桶； 

(5)  节流阀； 

(6)  蒸发器； 

(7)  气液分离器（适用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2.1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5 篇、第 7 篇第 1、2 章； 

2.2  MARPOL73/78 附则Ⅵ 

2.3  《材料与焊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本指南采用上述规范和标准给出的下列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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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机组制冷量：在名义工况下得到的机组吸入口制冷剂蒸汽的比焓与排

出口制冷剂液体的比焓之差乘以压缩机的制冷剂质量流量的值。 

3.2  压缩式制冷循环：由下列四个过程组成的循环，液体的蒸发或气体的

等压吸热；蒸汽或气体的压缩；蒸汽的液化或气体的等压放热；液体的节流或气

体的膨胀。 

3.3  名义工况：与名义参数（通常规定在有关标准、产品标牌或样本上）

所相应的条件。 

3.4  标准工况：为统一衡量制冷机性能所规定的条件。 

3.5  制冷剂：在制冷系统中通过相变传递热量的流体。它在低温低压时吸

收热量，在高温高压是放出热量。 

3.6  容积式制冷压缩机：依靠压缩腔的内部容积缩小来提高制冷剂气体或

蒸汽压力的制冷压缩机。 

3.7  离心式制冷压缩机：依靠叶轮对气体做功使气体的压力和速度增加，

然后在扩压器中将气体的动能转变为压力能的制冷压缩机。 

3.8  螺杆式制冷压缩机：用带有螺旋槽的一或两个转子（螺杆）在汽缸内

旋转，使气体压缩的制冷压缩机。 

3.9  冷凝器：一种热交换器，在此交换器内，经压缩后的气态制冷剂，通

过把热量传递到外部冷却介质中而被液化。 

3.10  蒸发器：一种热交换器，在此交换器内，经减压后的液态制冷剂，通

过被冷却的介质吸收热量而被蒸发。 

3.11  储液器：制冷系统中用于储存液体制冷剂的容器。 

3.12  膨胀阀：可以调节制冷剂流量和起节流效应的阀。 

4  图纸资料 

4.1  申请方应将制冷装置的下列图纸资料提交 CCS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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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主要性能规格表（设计温度、设计压力、最高工作压力、介

质、名义换热面积、容器级别、气压试验压力、原材料名录）。 

(2)  总装配图。 

(3)  主要零部件图包括制冷压缩机剖面图及往复式压缩机的曲轴祥图

（如自制）、冷凝器、空气及盐水冷却器、油分离器、储液器和其

他压力容器图。 

(4)  主要系统原理图及安全报警装置（自控、安全和报警系统原理图）。 

(5)  主要零件材料理化性能一览表。 

(6)  主要的验收标准包括无损探伤、液压试验。 

(7)  产品出厂试验大纲。 

4.2  申请方应将制冷装置的下列图纸与资料提交备查： 

(1)  制冷能量计算书（仅对货物冷藏装置）。 

(2)  产品说明书及铭牌，出厂合格证（中英文对照）。 

5  原材料及零部件 

产品原材料及零部件应按照我社现行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控制 

制冷装置的下述（如有）外购件通常应持有 CCS 产品证书或经本社检验，

并满足产品的预定用途： 

(1)  主要结构材料，如本指南、管板等重要部件。  

(2)  安全阀。 

 

6  焊接工艺评定 

制冷装置的蒸发器、冷凝器等压力容器焊接结构件的焊接工艺，在制造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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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CCS 按照《材料与焊接规范》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7  设计技术要求 

7.1  压力容器的强度计算应符合《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3 篇第 6 章。 

7.2  制冷装置正常工作的设计倾角：长期横倾 15°，长期纵倾 5°，横摇 22.5°

及纵摇 7.5°。 

7.3  制造制冷装置的 R717 及 R22 制冷剂压力容器的材料应符合 CCS《材

料与焊接规范》有关Ⅱ级压力容器的规定，其设计压力应符合表 7.3 规定。 

表 7.3     

制冷剂 高压侧设计压力（MPa） 低压侧设计压力（MPa） 

R717(氨) 2.2 1.7 

R22 2.2 1.7 

R134a 1.4 1.1 

其他制冷剂的参数可参考相关标准选择 

7.4  制冷装置的自动控制：设有自动控制的制冷装置，仍应设有手动控制

机构，以便当自动监控失效时能进行手动控制。 

7.5  制冷装置的自动监控设备的基本性能（环境温度、环境湿度、震动条

件、电源波动、船上盐雾、油雾、霉菌及灰尘环境）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

2009 第 7 篇第 2 章的要求。 

7.6  制冷装置的自动监控应包括下列各项： 

(1)  使冷藏舱内的温度控制在设定的低温范围内； 

(2)  冷风机冷却货舱时，冷空气从风管出口的温度控制在不低于最低

允许温度； 

(3)  自动温控转换成手动控制时，自动温控设备应能旁通和关断。但

作为替代措施，自动温控的控制阀可设置 2 只，每只控制阀应在

另一只失效时能承担所要求的全部功能。 

7.7  制冷装置的检测和报警，应在适当的站（室）发出视觉和听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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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7      

序号 项目 显示内容 报警 

1 冷藏货舱空气温度 温度 高和低 

2 空气冷却循环风机失效 ---- 失效时 

3 冷藏货舱舱底水水位 ---- 高 

4 冷凝器冷却水出水温度 温度 高 

5 制冷压缩机故障停机 ---- 停机时 

6 制冷压缩机滑油压力 压力 低 

7 制冷压缩机吸入侧压力 压力 低 

8 制冷压缩机排气压力 压力 高 

9 海水冷却循环泵失效 ---- 失效时 

10 制冷机室氨制冷泄露 ---- 泄露时 

11 盐水冷却器进、出口 温度 高（出口 

12 盐水循环泵失效 ---- 失效时 

13 盐水集水箱水位 ---- 低 

14 冷水机组蒸发器出口 温度 低 

7.8  制冷装置的安全保护，制冷装置应设下列安全系统： 

(1)  制冷压缩机吸入侧压力过低时自动停机； 

(2)  制冷压缩机排气压力过高和冷凝器压力过高时，自动停机； 

(3)  制冷压缩机的滑油压力过低时自动停机； 

(4)  制冷机室发生氨泄露，当漏出气体的浓度达到爆炸浓度前自动停

机； 

(5)  海水冷却循环泵失效时自动停机； 

(6)  冷水机组蒸发器出口温度过低时自动停机。 

7.9  制冷装置的安全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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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  制冷压缩机和其排气截止阀之间应设有安全阀和/或安全膜片。当制

冷剂的压力过高时安全阀开启和/或安全膜片爆破，并应使制冷剂回流到吸入管

路内。在回流管上不应装设任何关闭设备。 

7.9.2  压缩机安全阀和/或安全膜片的开启或爆破压力应不大于高压侧的设

计压力。 

7.9.3  制冷系统的所有压力容器和其他可能充进液态制冷剂并予以关闭的

制冷系统的部件，均应装设串联安装的安全膜片和安全阀，它们的排出物应引至

甲板以上的安全地点。串联的膜片与安全阀之间应装设指示中间压力的压力表。 

7.9.4  当制冷压缩机的原动机功率不超过 10kW 时，压缩机排出端的安全阀

和/或安全膜片可以不设。 

7.9.5  氟代烃制冷剂系统中，上述容器的容量在 100L 以下者，可采用熔点

为 65℃的易熔塞代替安全膜片和安全阀。 

7.9.6  冷凝器的冷却水侧和蒸发器的盐水侧，当系统中冷却水和盐水循环泵

的排出压力超过它们的设计压力时，应设有合适的安全阀。 

8  制冷装置的试验 

8.1  制冷装置的压力容器及壳管式热交换器（储液器、冷凝器、蒸发器、

中间冷却器等）的检验。 

8.1.1  钢板的复核：钢板的理化性能需满足《材料与焊接规范》第 1 篇第 3

章的要求。 

8.1.2  无缝钢管（R717）、铜管的复核：其理化性能应能满足《材料与焊接

规范》第 1 篇第 6 章及第 9 章的要求。 

8.1.3  试件：每件压力容器应焊制 1 件试件，其长度应能保证截取复试试样

的备用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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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3               

试样名称 受压壳体 

熔敷金属拉审 Ⅰ级 Ⅱ级 

正向弯曲 要求 要求 

反向弯曲 要求 要求 

接头横向拉审 要求 要求 

断面宏观检查 要求 要求 

冲击试验 要求 --- 

当试板厚度超过 20MM 时，改取侧弯试样，进行侧弯试验。 

8.1.4  强度和密性试验：制冷系统承受制冷剂压力的各个部件及零件制成后

应进行强度和密性试验，试验压力如下表 8.1.4： 

强度和密性试验的试验压力                表 8.1.4      

部件或零件 强度试验（液压） 密性试验（气密） 

压力容器    1.5P①        1.0P 

 压缩机 气缸    1.5P        1.0P 

曲轴箱    1.5P         1.0P  

阀或附件    2.0P        1.0P 

压力管路、焊接集管等    1.5P        1.0P  

①也可采用 1. 5P 的气压试验。 

P 为设计压力，密性试验一般使用压缩空气，试验时将部件浸没在水中进行检查，

密性试验的其他替代方法，如可进行时亦可考虑。承受盐水或冷却水压力的部件，应

进行 1.5P 水压试验，但试验压力不应小于 0.34MPa 

8.2  压缩机试验： 

8.2.1  测量仪表和精度的规定 试验用的仪表类型，可采用一种或数种进行

测量。试验用仪表应在有效使用期内，有经国家计量部门或有关部门校正的合格

证书。 

8.2.2  试验规定 

排除试验系统内不凝性气体，确认没有制冷剂的泄露。系统内应有足够的制

冷剂和保持压缩机正常运转的润滑油。 

压缩机吸、排气口的压力和温度应在同一测点测量，该测点应在吸、排气截

止阀 0.3M 的直管段处。 

试验系统装置的周围不应有异常的空气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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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装置的环境温度为（30±5℃） 

提供测量含油而抽取制冷剂-油混合物样品的设备。 

8.2.3  性能试验 

压缩机性能试验包括两种试验方法即 X 法和 Y 法，两种方法应同时进行测

量。 

X 法和 Y 法试验结果之间的偏差应在±4%以内，并 X 法和 Y 法测量计算的

平均值为准。 

压缩机试验时，系统应建立热平衡状态，试验时间一般不小于 1.5h。测量数

据的记录应在试验工况稳定半小时后，每隔 20min 测量一次。测量数据的偏差要

符合下表 8.2.3 的要求 

数据偏差                      表 8.2.3        

试验参数 
每一个测量值与规定值间的最

大允许偏差 

测量值的任一个读数相对

于平均值的最大允许偏差 

吸气压力 ±1.0% ±0.5% 

排气压力 ±1.0% ±0.5% 

吸气温度 ±3.0℃ ±1.0℃ 

轴转速 ±3.0% ±1.0% 

电压 ±3.0% ±1.0% 

频率 ±2.0% ±1.0% 

8.2.4  试验应记录的数据  环境温度、大气压力；压缩机吸气压力、温度；

压缩机排气压力、温度；压缩机转速或频率；压缩机滑油压力、温度；电源电压、

频率、电动机输入功率；冷却水进、出口温度和流量； 

8.2.5  试验方法的选择   试验方法 X 法和 Y 法的选择应满足 GB/T 

5773-2004〈容积式制冷剂压缩机性能试验方法〉 

8.3  自动控制设备试验   

自动控制设备的试验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要求。 

具体试验项目： 

(1)  外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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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能试验  

(3)  绝缘电阻测量 

(4)  能源故障试验  

(5)  振动试验  

(6)  高温试验  

(7)  低温试验  

(8)  交变湿热试验  

(9)  盐雾试验 

(10)  外壳防护试验  

(11)  耐压试验 

8.4  制冷装置机组试验 

8.4.1  气密性试验：试验时采用电子检漏仪或氦检漏仪，保压不低于 24 小

时，充分保证机组在应用周期内的气密性。 

8.4.2  真空试验：在气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保持时间不低于 2 小时。 

8.4.2  绝缘电阻试验。 

8.4.4  耐压试验（电气）。 

8.4.5  运转试验：在名义工况下连续运行，测量制冷量。 

8.4.5  安全保护、报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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